
公告编号：2018-006

1 / 6

证券代码：831359 证券简称：恒光股份 主办券商：招商证券

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预计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1.1.关联交易概述

本次关联交易是预计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。

预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.025 亿元

(含银行担保 1亿元)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预计公司向衡阳旭光锌锗科技有限公司购销、加工业务

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。

（2）预计公司向衡阳富思化学有限公司购销业务金额不超过

250 万元。

（3）预计公司向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有色研

究 院受托加工锗泥，加工、销售区熔锗锭业务金额不超过 8000 万

元。

（4）预计曹立祥先生个人无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

保事宜，担保金额不超过 1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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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关联方关系概述

关联方姓名

/名称
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

法定代表

人

衡阳旭光锌

锗科技有限

公司

本公司控股子公司

衡阳恒荣高纯半导

体材料有限公司股

东刘梅芳配偶王全

归控制的企业。刘梅

芳在衡阳恒荣高纯

半导体材料有限公

司占股 15%，刘梅芳

配偶王全归系衡阳

旭光锌锗科技有限

公司法定代表人

一水硫酸锌、 二

氧化锗、氯 化钾

等工产品的生产、

深加工和销售

王全归

衡阳富思化

学有限公司

本公司第二届监事

会主席、实际控制人

一致行动人李勇全

配偶在该公司任监

事并持有 50%股权

化工产品及化学

试剂的销售
罗青

北京有色金

属研究总院

北京有色金属研究

总院在有研新材料

股份有限公司占股

微电子与光电子

材料、稀有及贵金

属材料、稀

国务院国

有资产管

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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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方姓名

/名称
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

法定代表

人

46.91%。有研光电新

材料有限公司系有

研新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全资子公司。有

研光电新材料有限

公司在本公司控股

子公司衡阳恒荣高

纯半导体材料有限

公司占股 16.67%。

土材料、超导材

料、有色金属复合

材料与结构材料、

特种合金粉末与

粉末冶金材料、有

色金属加工技术、

先进选矿与冶金

技术、设备研制及

自动化、信息化等

有研光电新

材料有限公

司

本公司控股子公司

衡阳恒荣高纯半导

体材料有限公司股

东，有研光电新材料

有限公司在衡阳恒

荣高纯半导体材料

有 限 公 司 占 股

16.67%。

主要从事红外光

学和光电材料的

研究和生产

周旗钢

曹立祥

本公司实际控制人

一致行动人、董事长

兼总经理

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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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衡阳恒荣高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

向衡阳旭光锌锗科技有限公司购买、受托加工锗精矿，本公

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恒光化工有限公司向衡阳旭光锌锗科技

有限公司销售硫酸与蒸汽，预计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

超过 2000 万元。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恒光化工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衡阳恒荣高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向衡阳富思化学有限

公司销售硫酸，购买盐酸等辅料，预计 2018 年度关联交易

1.3.审议和表决情况

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案的

议案》，表决情况为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关联

董事曹立祥回避表决；

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案的议

案》，表决情况为同意 6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此议案需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1.4.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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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不超过 250 万元。

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衡阳恒荣高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

向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北京有色金属研究

总院受托加工锗泥，加工、销售区熔锗锭，预计 2018 年度

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8000 万元。

公司拟向银行申请贷款或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或其他授

信业务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，公司及子公司以房产、

土地、设备、为抵押物。曹立祥先生个人连带保证，期限一

年。

三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

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销售、关联采购业务产生的关联交易

等均采用市场化的定价原则。

关联方的担保行为不收取公司任何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

行为。

四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

4.1.必要性和真实意图

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，系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和

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正常需求，是合理、必要的。

4.2.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，

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，对公司发展具

有积极意义，有利于本公司的全体股东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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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目录

1、《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

2、《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

特此公告。

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18 年 1 月 26 日


